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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世行

获得信贷指标评分

摘要:

 从 2003 年起，世界银行定期发布全球营商环境

报告。作为十大指标之一的“获得信贷”指标，

我国排名连续 4年下跌。

 本文对近年我国“获得信贷”排名和得分概况

进行回顾，分析了缺乏国家层面的动产担保法、

缺乏全国统一的担保登记制度、民营征信机构

发展滞后等失分的主要原因，总结了美国、欧

盟、加拿大、印度等评分较高国家的主要做法，

并提出政策建议。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

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

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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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 年起，世界银行定期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作为十大评价指标之

一，我国“获得信贷”指标排名较低且连续 4 年下跌。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

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获得信贷”指标评分

（一）排名及得分概况

在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调查的 10 项一级指标中，2020 年中国“获得信贷”

评分 60 分，列全球第 80 位，较 2017 年下跌 18 位。

该指标由四个二级指标构成，从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来的排名与得

分情况分析（见表 1），信贷信息深度指数、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得分逐年提升，

2020 年均为满分；合法权利力度指数、信用局覆盖率是制约“获得信贷”得分

的主要因素，2020 年仅得 4分（满分 12 分）、0%（满分 100%）。

表 1 我国“获得信贷”分项指标近五年得分情况

（二）失分主要原因

世行对中国的评分由北京、上海的数据组成，权重分别为 55%、45%。但“获

得信贷”指标失分原因是一致的：

一是缺乏国家层面的动产担保法。相关内容包括在《民法总则》《物权法》

《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之中。

二级指标 定义
分值计量

方式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法权利力度指数
衡量担保法和破产法对借方和贷款权利的保

护和提供便利程度
12分 4 4 4 4 4

信贷信息深度指数
衡量影响信贷信息覆盖面、范围和开放程度

的规则和做法
8分 6 8 8 8 8

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
记录纳入公共信贷登记部门系统的人数及其

近五年来的借款历史信息及信用被查询记录

成人百

分比
89.5% 91.1% 95.3% 98.1% 100%

信用局覆盖率
记录纳入私营信用机构的人数及其近五年来

在借款记录及信用被查询记录

成人百

分比
0 0 21.4% 0 0

获得信贷指标得分 50 60 60 60 60

获得信贷指标排名 79 62 68 7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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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缺乏全国统一的担保登记制度。目前仍以地方登记、分散登记、纸质登

记为主，成为重要失分项。

三是担保权益的实现条款不健全。对担保物权实现“自动中止”的制度没有

设置时间限制。不允许抵押人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情况下自行占有抵押物，也

不允许对担保品进行公开或私人拍卖。

四是担保权益的创设范围狭窄。如我国浮动抵押创设范围不含应收账款。

五是民营征信机构发展滞后。目前，我国仅有百行征信一家民营机构获得个

人征信牌照。至 2020 年 6 月末，百行征信已收录个人信息主体超 1.3 亿人，但

成人覆盖率（人行征信系统收录 10.2 亿人）仍远远不足。

二、主要国际经验

从世行评分来看，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等评分较高。主要做法如下：

（一）完善的动产担保制度

目前，全球公认较为完善的动产担保制度有联合国贸法委《担保交易示范

法》、美国《统一商法典》、欧洲《民法典草案》、加拿大魁北克省《新民法典》

等。

一是可供担保的资产类型范围宽泛。如法国、丹麦等国自 2004 年以来已经

允许所有类型的资产用作担保，包括机器设备、存货、银行账户、应收账款、

知识产权甚至未来动产等。在美国小企业有担保的贷款中，70%是由应收帐款或

存货单独担保或二者共同担保。

二是实现担保物权的功能统一。不再区分抵押、质押等传统担保交易的形

式，只要满足担保功能的要求，都被统称为担保物权。如美国《统一商法典》

规定，担保物权指“存在于动产上或不动产附着物上的担保支付或债务履行的

权益，而不考虑该交易的形式如何”。

三是确立担保登记与公示制度。担保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而不是以转

移占有为公示方式。美国《统一商法典》首创声明登记制，担保权人可以在登

记机构登记一份简要的担保声明书，以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或优先受偿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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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立全国电子登记系统。目前全球已经有 70 多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

动产担保电子登记平台。

五是形成统一的优先权规则。一般按照登记在先、清偿在先的顺序，但也

明确了特殊情况。如欧洲《民法典草案》提出“超级优先权”概念，规定了所

有权担保、金融财产控制、留置权三种方式享有超优先顺位，优于担保人设立

的其它担保物权。

同时，对于担保物的处置，允许不通过司法程序直接占有和处置。如印度

允许国有银行对担保物权进行庭外执行，在债务人违约达到 60 天宽期限后，银

行可以直接扣押资产，并公开拍卖出售。

（二）活跃的动产融资市场

一是给予银行动产再融资政策。如墨西哥国家金融开发银行为动产物权登

记平台（NAFIN）上的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再融资，使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

动产担保融资的利率从 20%降至 11%左右，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二是规范发展抵押品管理行业。美国政府对抵押品管理企业制定准入标准、

发放牌照和经营许可证、要求定期报告财务状况等，确保抵押品的真实和安全。

（三）完备的民营征信体系

国际民营征信体系以美国为代表。其采取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独立运行模

式，以盈利为目的设立民营征信机构。

信息来源方面，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协会、财务公司或租赁公司、信用卡

发行公司和商业零售机构等。市场结构方面，除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邓

白氏、全联、艾可飞和益百利等全国性征信机构外，还有 1000 多家地方性中小

征信公司。征信监管方面，先后出台公平信用报告法、信用修补机构法和平等

信用机会法等，规范征信机构、数据提供者以及信用报告使用者的行为，防止

信用资料被滥用。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动产担保法规的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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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其中

参照国际法典对担保物权规定进行了完善。如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也可以发生

物权变动的效力；规定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登记、交付时间先

后确定清偿顺序等。预计随着《民法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将有利于提

高世行对我国营商环境评价得分。

在此基础上，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制定我国单独的《动产担保法》。强调“功

能性担保”，承认并规范让与担保、融资租赁、应收账款质押、保留所有权等具

有担保性质的交易形式。同时，允许企业利用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动产对各类

债务进行担保；进一步确立担保登记与公示制度，明确担保权益实现条款、优

先权规则和处置顺序。

（二）进一步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适应性

一是建立统一的全国动产登记管理系统。自 2019 年 4 月，人行征信中心已

在北京、上海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平台的试点。建议总结试点经验，尽快推

广全国。二是完善工业厂房设备评估转让交易机制，加强完善厂房设备产权的

评估、转让、处置变现等环节的法制建设。三是完善知识产权评估、转让、处

置变现等环节，建立评估合理、交易活跃、流转顺畅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筹

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三）进一步加快征信机构发展的多样性

与成熟完善的公共征信系统（人行征信中心）发展相比，我国民营征信机

构发展十分滞后。建议：一是进一步放开第三方征信机构牌照，尤其是针对个

人征信的牌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信用体系建设。二是稳妥有序促进平台信息

共享。推进金融征信体系、行政管理征信体系、商业征信体系以及互联网社交

体系的合法信息共享，提高民营征信机构的数据准确性。三是加强监管制度和

法规建设。对民营征信企业加强监管，避免征信产品与小额借贷、消费金融等

业务挂钩；健全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提高民营征信的准确度。

（四）进一步提升企业动产融资的便利性

各相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担保机构等不同主体紧密协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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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企业获得动产融资的便利度。一是出台动产融资专项政策支持。如给予

银行动产再融资政策，规范抵押品管理行业等。二是强化担保机构能力建设。

鼓励未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县区新设政府性担保机构，鼓励担保机构率

先向民营和小微企业倾斜。三是组建国家级科技风险评估机构，针对特定科技

行业的技术风险进行评价，帮助金融机构更好的把握企业技术风险。四是进一

步开放社保、公积金、公安等政府机构数据信息，打造良好的社会信息信用平

台。


